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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

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

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股份代号股份代号股份代号：：：：1065））））    

 

持 续 关 连 交 易持 续 关 连 交 易持 续 关 连 交 易持 续 关 连 交 易     
 

于2011年4月15日，本公司与天津环境投资订立新租赁协议。 

 

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天津环境投资为天津城投的全资附属公司。 因

此，根据上市规则，天津环境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新租赁协议

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应与旧租赁协议合并计算。 

 

由于本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及2013年12月31日止各财政年度根据

旧租赁协议及新租赁协议的已付或应付年度租金总额乃低于本公司的适用百分比率

5%，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规定，新租赁协议仅须符合上市规则第14A.45至14A.47

条的申报及公告规定，而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已于2011年4月15日与天津环境投资订立新租赁协议。 

 

新租赁协议的详情新租赁协议的详情新租赁协议的详情新租赁协议的详情    

 

新租赁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11年4月15日 

 

订约方： (a) 本公司（作为业主）；及 

 (b) 天津环境投资（作为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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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 天津创业环保大厦11楼及12楼若干面积 

 

泊车位： 14个 

 

出租面积： 楼面面积－1,892.16平方米 

 公众面积－230.78平方米（楼内） 

      250平方米（院落） 

 

租期： 24个月，由2011年4月16日起至2013年4月15日止（首尾两天

包括在内） 

 

租金总额： 人民币3,494,541.60元 

 

付款期： 于租期内每个历月底应付每月租金约为人民币145,605.90元 

 

租赁用途： 商业用途 

 

其它条款： (i) 水费应根据天津环境投资于天津创业环保大厦内的员工

人数向天津环境投资收取； 

 

 (ii) 电费须按电表向天津环境投资收取； 

 

 (iii) 采暖费须按总出租面积（不包括院落公众面积250平方

米）2,122.94平方米向天津环境投资收取；及 

 

 (iv) 管理费须按总出租面积2,372.94平方米以每月每平方米人

民币5.50元的费率向天津环境投资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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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    

 

诚如本公司日期为2011年3月4日的公告所述，本公司于2011年3月4日与天津城投及天津

城市资源分别订立了两份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此外，本公司于2011年3月4日与天津

城投订立了一份健身俱乐部租赁协议。根据上市规则第14A.27条，上述旧租赁协议应与

新租赁协议合并计算。 

 

根据(i)按旧租赁协议由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止期间应付租金总额约人民币

4,167,184.80元及(ii)按新租赁协议的应付月租约人民币145,605.90元，上述租赁协议于本

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及2013年12月31日止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分

别将不会超过人民币5,259,229.05元、人民币1,747,270.80元及人民币655,226.55元。 

 

并无其它类似交易根据上市规则第14A.27条应与新租赁协议合计。 

 

订立新租赁协议的原因订立新租赁协议的原因订立新租赁协议的原因订立新租赁协议的原因    

 

订立新租赁协议有助本公司从其自有物业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回报。新租赁协议的条款

乃经订约方公平磋商及参考可比较物业的公开市场租金后厘定。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新租赁协议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并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有关本公司及天津环境投资的资料有关本公司及天津环境投资的资料有关本公司及天津环境投资的资料有关本公司及天津环境投资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设计、管理、经营、技术咨询、配套服务；天津

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征收办公室津市中环线东南半环城市道路的建设、设计、道

路收费、维修及保养、管理、经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以及环境

保护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及经营。 

 

天津环境投资为天津城投的全资附属公司，主要从事与花园及公园等有关项目的设计、

咨询、建设、管理、维护及营运，以及项目管理及预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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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上市规则的涵义    

 

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天津环境投资为天津城投的全资附属公司。因此，

根据上市规则，天津环境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新租赁协议项下拟

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应与旧租赁协议合并计算。 

 

由于本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及2013年12月31日止各财政年度根据旧

租赁协议及新租赁协议的已付或应付年度租金总额乃低于本公司的适用百分比率5%，根

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规定，新租赁协议仅须符合上市规则第14A.45至14A.47条的申报及

公告规定，而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本公司执行董事钟惠芳女士及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安品东先生及陈银杏女士乃与天津市

政投资及／或天津城投有关连，被视为无法以独立身份向董事会提供推荐意见，故彼等

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批准新租赁协议放弃投票。 

 

释义释义释义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本公司」 指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及H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联交所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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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赁协议」 指 本公司与天津环境投资就天津创业环保大厦11楼及

12楼若干面积及14个泊车位而于2011年4月15日订立

的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旧租赁协议」 指 本公司分别与天津城投及天津城市资源于2011年3月

4日订立的两份租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本公司

与天津城投于2011年3月4日订立的健身俱乐部租赁

协议，其所有详情载于本公司日期为2011年3月4日的

公告内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适用于某一项交易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并不包括香港、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人民币」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大厦」 指 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76号天津创业环保大厦 

 

「天津城市资源」 指 天津城投城市资源经营有限公司，为天津城投的全

资附属公司 

 

「天津环境投资」 指 天津市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天津城投的全资

附属公司 

 

「天津城投」 指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及天津市政投资的唯一股东，持

有天津市政投资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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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投资」 指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

本公司51.83%股权 

 

承董事会命 

董事长 

张文辉张文辉张文辉张文辉    

 

中国，天津 

2011年4月15日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董事会由四名执行董事张文辉先生、林文波先生、付亚娜女士及钟惠芳女士；两名

非执行董事安品东先生及陈银杏女士；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谢荣先生、邸晓峰先生及李洁英女士组成。 


